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主辦 

非政府/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協辦 

第三十八屆社工盃七人足球賽 

 

參賽章程 

第三十八屆社工盃七人足球賽由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主辦，及非政府/政府社會福利服 

務機構協辦。球賽具體運作細節由社總及各參與球隊代表組成籌備委員會(下稱籌委會) 

安排及執行。 

 

1. 宗旨：透過切磋球技，促進社福界機構之間的聯繫及友誼。 

2. 日期：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至七月期間舉行，每星期一場賽事。 

3. 時間：主要為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八時之時段(如遇特別情況，可能於平日晚上作賽)。 

4. 地點：以九龍區(觀塘、黃大仙、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葵涌及灣仔區等球場為主。 

5. 參賽資格： 

5.1 參賽球員必須為政府或非政府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的全職工作人員、半職社工、已退休之

同工或社科學院的全職員工亦可參加； 

5.2 每隊最多可報 30人，當中必須最少 35%(百分比不足一人亦以一人計算)或最少 7人必須為

社總 2026年(即 1/1/2026 至 31/12/2026)有效會籍之會籍會員。 

5.3 參賽球隊須以球員任職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名義組隊參賽，即「機構名義」參賽；同一機

構派出多於一隊球隊參賽，賽會將依報名次序以[A]、[B]等區分，如球員於原屬球隊出局後，不可代

表同一機構的另一隊作賽。 

5.4 如參賽球隊(球員或機構)未能獨立組隊參賽，可透過以「個人名義」或「團體名義」組成

「社總邀請隊」參賽，賽會將依報名次序以(1)、(2)等區分邀請隊； 

5.4.1 以「個人名義」報名的人士必須為社會福利界機構或社科學院的全職員工，或為有效

會籍之社總會員，社總將按報名人數及社總會員比例規定，將報名者編入「社總邀請隊」，並協

助初期的聯絡工作。如因人數過多或不符參賽資格要求，社總有權不接受有關人士報名。 

5.4.2 兩間或以上未能獨立組隊的機構，可以「團體名義」報名，而報名人數上限為 30

人，可申請為「社總邀請隊」，如不符合參賽資格要求，社總有權不接受有關機構報名。 

5.4.3 「社總邀請隊」沒有組隊上限，惟賽會有權決定邀請隊之數目。 

5.5 球員出場之比例： 

比賽進行時必須有最少 3名註冊社工，或最少 2名註冊社工+2名社總會員在場作賽。 

6. 收費：每隊港幣$2,200，惟於 30/01/2026或之前報名，可享港幣$2,000提早報名優惠。 

(一經報名及繳交費用，不設退款。) 

7. 賽制： 

7.1 參賽球隊不設上限。 

7.2 分組賽：分組單循環作賽，小組及每組球隊數目需視乎參賽球隊數目而定。 

7.3 淘汰賽：(盃賽及銀碟賽)八強及四強採取兩回合之淘汰制(不設作客入球)，季軍戰及決賽則

以一場過決勝負。如發定時間未能分出勝負則以九公尺球決勝，九公尺球以 3球定勝負，其後則以

突然死亡方式進行。 

7.4  (銀碗賽 )未能進入盃、碟賽淘汰賽之隊伍繼續切磋球技，以一回合淘汰賽進行最終決出

冠、亞、季軍。 如參賽球隊有 19隊，排名 17-19位的球隊，將於一日內進行三角賽，爭取碗賽冠

軍，排名計算方法根據章程 7.5.1及 7.5.2 



7.5 計分方法： 

7.5.1 分組賽每場勝方得 3分，負方得 0分，法定時間賽和各得 1分。 

7.5.2 如分組賽中同組兩隊或以上積分相同，將先以得失球決定名次；若相同，則以 

得球數目決定；若相同，則以對賽成績決定；若相同，則以先紅、後黃牌之較少數目決定；若相

同，則將以公開抽籤形式作決定。 

7.5.3 被換離場球員，可以再次在該場賽事作賽。唯上下半場各有 2次換人機會，中場時間

亦可以進行一次換人。 

7.6 比賽時間：全場五十分鐘，上下半場各廿五分鐘，半場休息五分鐘。 

7.7 球例：參考國際足協條例及香港足球總會條例，惟賽事不設越位。 

7.8 若有球隊能連續三屆得到社工盃盃賽冠軍，將可永久擁有冠軍木盾。 

8. 賽程：賽事不設球隊申請更改賽程及請假，惟球隊在填寫報名表時可列明未能作賽日期，但最終

由賽會決定是否批准，請假安排不適用於淘汰賽階段之賽事。賽會不會在父親節、母親節、清明節

當日安排作賽。 

9. 獎項： 

9.1 盃賽及碟賽均設冠、亞、季及殿軍獎盃及獎牌，銀碗賽則只設冠、亞、季軍獎牌。賽事設

各組別神射手獎項 1名。 

9.2 增設公平競技紀念座，以嘉許連續 3屆於社工盃賽事中，沒有領牌，獲得公平競技獎的球

隊，可獲得公平競技獎座。 

10 球衣： 

10.1 參賽球隊隊員之球衣必須為同一款式及顏色。賽會接受球隊以印有號碼之同一款式之運動

背心(俗稱龜背)參賽，惟賽會不接受球員以非球衣(如 T-shirt等)作賽。 

10.2 守門員之球衣顏色必須與在場球員(包括對手)球衣顏色明顯不同； 

10.3 所有球衣必須印有球衣號碼，球衣號碼不能重覆。(賽會只接受每場賽事有 1名球員以 0號

號碼作賽) 

10.4 各隊於報名時，需要提供球衣相片給賽會，根據相片中球衣樣式以判斷是否合適作賽。比

賽時，球證有權禁止違規之球員出場作賽。 

11 棄權： 

11.1 賽程一經編定，參賽球隊必須依照時間作賽，如在開賽後 5分鐘仍不足五人(必須符合章程

5.5 球員出場之比例)，則作棄權論，會被判輸 0比 5；若對賽兩隊同時不足法定人數，則兩隊作棄

權論，同樣判輸 0比 5。 

11.2 如參賽球隊因人數不足而棄權，須最遲於比賽前 24小時前通知賽會，以便安排。如球隊

無故缺席比賽會被警告，並有可能會對球隊追加懲罰。 

12 足球：比賽採用標準四號足球，每隊必須帶備一個足球及波泵到場，如球隊沒有帶備足球到場，

會被判輸零比五。如在比賽進行時，對賽球隊遺失對方之足球，賽會建議參賽球隊將己方用球給對

方，以作賠償。 

13 天氣：若當日首場賽事前二小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風球、紅或黑色暴雨警報等訊號仍然生

效，一切賽事全部取消，賽會將會安排補賽；如在賽事前不足二小時或於賽事中段發出上述警告訊

號，除八號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外，球隊必須到達賽場，由球證決定比賽是否繼續。如遇一般

天雨、雷暴警告、一號風球訊號或黃色暴雨警報，球證有權取消球賽，但需視乎實際情況而定，故

此，球隊亦必須出席報到，否則作棄權論。 

 

 



14 比賽手續： 

14.1 比賽球員需出示身份證/社工註冊証/社總會員証/其他附有相片的証件給球證核對，球證有

權禁止未能出示相關証件之球員出場作賽。 

14.2 於分組賽完結後及淘汰賽開始前，若有球隊需要更改球員名單，可向賽會申請。 (註：如

有機構參賽者於賽事期間離職者或參與社工盃比賽受傷，賽會特別容許球隊增補球員，增補數目須

與退隊及受傷隊員數目相同，但同時該球隊要向其它參賽球隊公佈，以示公正。) 

14.3 各隊必須使用由賽會向每隊發出的「出場紙」，以便球證執法，如球隊使用非賽會的官方

「出場紙」如手寫、電腦篡改或其他版本，初次犯規，賽會將提出警告，再犯則取消該場次的比賽

資格，該場次的比賽會被判輸 0比 5。 

15 球證：每場賽事均由兩位球證同時執法，所有參賽球隊必須尊重及服從球證之判決。 

16 犯規： 

16.1 如有球員於比賽中直接被罰紅牌離場，需於下兩場比賽停賽；如是累積兩面黃牌而被罰紅

牌離場，需於下一場比賽停賽；如被罰紅牌時是分組賽最後一場比賽，則進入淘汰賽時亦需停賽。 

16.2 累積兩面黃牌之球員，須自動停賽一場。分組賽所得的黃牌不會帶入淘汰賽，但如分組賽

最後一場累積兩面黃牌，淘汰賽第一場亦需停賽。 

16.3 賽事中如遇有球隊或球員的紀律行為問題，賽會會召開紀律聆訊小組(人數會以 3人或 5人

組成，會視乎事故情況，成員於出席今屆籌委會的球隊代表中選出)，並參考國際足協條例及香港足

球總會的紀律章程處理，惟賽會保留最終裁決權。 

17 球員操守：請各位參賽球員注意自己場外場內的言談舉止，同時各隊負責人或領隊有責任去控制

球隊職及球員的行為及情緒。 

18 球隊行政：各隊必須使用賽會提供的球員出場表格(出場紙)，以便球證執法。如球隊於比賽時使

用了非賽會發送的出場紙，將會被判輸 0比 5。 

19 上訴：賽事不設上訴，並以當場的球證判決為準。如遇特別事故，賽會會於合適情況下召開特別

會議。有關行政安排，球隊可向賽會反映意見，讓賽會作出跟進。 

20 保險：社總不會負責參賽機構及球員的保險。 

21 免責聲明：球隊以至球員必需負責財物及自身之安全，所有因比賽而導致財物損失或受傷，本會

恕不負責。足球比賽是一項經常出現身體碰撞之運動，球員無可避免會有機會受傷或發生意外，故

參賽球隊以至球員必須清楚明白此事實，在參加由本會主辦之所屬全部比賽過程中，因意外而導致

受傷，本會概不負責；參賽球隊以至球員必須遵守此意外責任承諾方可獲接納參賽資格。球員必需

確保健康狀況良好，才進行比賽。 

22 違反章程：為使比賽能公平進行，如有違反章程者，社總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3 修章：此章程若有未完善之處，社總保留最終修章之權利。 

(修訂日期:13-01-2026) 

 

 

 

 

 

 

 

 

 



 

 

早鳥優惠日期：30/01/2026 (星期五) 下午六時正前 

截止報名日期：13/02/2026 (星期五) 下午六時正前 

(所有參賽球隊必須於限期前遞交所有資料，包括報名費、會員入會/續會費、合資格的球員名單。

為公平起見，經賽會核對並回覆確認後，才正式接納球隊之報名。如有任何資料欠缺，賽會有權不

接納球隊之報名，敬請留意。)  

 

如欲參賽，請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將填妥之報名表及球員表格，連同報名費一併交到社總辦事處，

並於限期前完成有關會員入會/續會手續。球隊亦可寄回有關資料及支票到: 

九龍上海街 473-475號上海中心 4樓，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收 

支票抬頭為：「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賽會收到報名資料後，會核對有關球員之資料及參賽資格；獲賽會核實完成報名程序的球隊及球員

方能出賽。因此，煩請各有意報名球隊儘早報名，免因任何延誤而引致失去參賽資格。如有任何查

詢，可致電 2780 2021與社總職員聯絡 


